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規則

制(訂)定日期：民國 111 年 07 月 22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2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11302961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2

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
第 1 條

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發展資料應用、促進資料流通及強化個人

資料保護，特訂定本規則。

第 2 條

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。

第 3 條

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：

一、循證式決策：指依據明確透明指標，透過系統性蒐集資料與多元分析

    技術，取得客觀及嚴謹資訊，並藉此作為政策制定、監測與評估證據

    之策略模式。

二、高應用價值資料：指可促進公共利益、社會進步、經濟發展及政府透

    明等具使用價值之資料。

三、資料集：指一群相關電子資料之集合，為政府資料開放之基本單位。

第 4 條

本府為強化行政效能及決策品質，並落實隱私權保障及資料安全機制，應

設置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資料治理委員會），由專家學

者或民間團體代表及本府相關機關代表組成。

本府資料治理之政策面、技術面及法制面等重要議題之決策，應送資料治

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得實施。

第一項資料治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及前項重要議題之規定，由本府另定之

。

第 5 條



本府應促進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學校資料之流通、共享及應用，以提升資料

應用之效益及市政決策品質。

第 6 條

本府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學校於辦理跨機關（構）資料流通、共享及應用前

，應提出資料管理計畫，並進行風險評估作業；必要時，並應將資料管理

計畫提送資料治理委員會。

前項資料管理計畫之風險評估，應包含是否涉及機密資料、個人資料隱私

保護、第三方智慧財產權及國家安全之影響等項目。

第一項資料管理計畫之作業原則，由本府另定之。

第 7 條

本府應整合跨機關（構）之資料，應用資料分析技術達成循證式決策之目

標，增進政策制定與決策之效能及品質。

第 8 條

本府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及再利用，應依相關法令最大化開放政府資料，並

提供高應用價值資料，以提升資料集之價值及品質。

第 9 條

本府各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，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

之政策，以確保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不受侵害。

第 10 條

本府應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，強化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受監督

行政法人之資通安全管理，建立安全及可信賴之電子化政府，確保資料、

系統、設備、網路及人員安全，降低因天然災害或人為等事由導致之資料

遭竊取、不當使用、洩漏、竄改、破壞、毀損或滅失等風險。

第 11 條

本府為強化所屬機關人員資料治理之政策、技術及法制等職能，每年應規

劃辦理教育訓練。



第 12 條

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